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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 
財經事務委員會 

 

申 辦 二 零 一 三 年  
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第 五 十 九 屆 大 會 的 建 議  

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委 員 簡 述 政 府 擬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在 香 港

主 辦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第 59 屆 大 會 。  

背 景 及 理 據  

2. 多 年 來 ， 政 府 統 計 處 （ 以 下 簡 稱 「 統 計 處 」）一直 積 極

參 與 國 際 統 計 界 的 工 作。值得 一 提 的 是，香港 在 一 九 九 四 年 至

一 九 九 八 年 間 主 理 聯 合 國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經 濟 社 會 委 員 會 轄 下

的 統 計 委 員 會。現時，統 計 處 幾 位 資 深 人 員 正 參 與 多 個 國 際 性

的 統計委員會的工作，為制定 國 際 統 計 標 準 及 發 展 統 計 方 法 作

出 貢 獻。此外，統 計 處 的 專 業 人 員 一 直 廣 泛 參 與 不 同 的 國 際 性

統 計 會 議 和 研 討 會 。  

3.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是 現 今 歷 史 最 悠 久 的 國 際 科 學 組 織 之

一 1， 致 力 迎 合 複 雜 而 不 斷 蛻 變 的 社 會 對 專 業 統 計 資 訊 的 需

求 ， 以 及 推 動 統 計 方 法 和 應 用 的 發 展 。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並 非 政

府 組 織 ， 會 員 可 以 政 府 、 非 政 府 實 體 或 個 人 身 分 參 加 ， 他 們

遍 及 全 球 130 多 個 國 家 。  

4.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自 一 八 八 七 年 起 舉 行 每 兩 年 一 度 的 大

會 。 最 近 ， 統 計 處 獲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邀 請 ， 表 達 有 關 香 港 申 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國際統計學會於一八八五年在倫敦創立，是著名的專業團體，有逾 120 年歷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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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二 零 一 三 年 舉 行 的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第 59 屆 大 會 的 意 向。國 際

統 計 學 會 第 56 屆 和 第 57 屆 大 會 ， 將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和 二 零 零

九 年 分 別 由 里 斯 本 和 德 班 主 辦 。 至 於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舉 行 的 第

58 屆 大 會 ，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亦 已 定 出 候 選 的 主 辦 城 市 。 據 我 們

了 解 ，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希 望 舉 行 大 會 的 地 點 可 平 均 分 布 於 不 同

區 域。就 亞 洲 而 言，東 京 曾 於 八 零 年 代 主 辦 第 46 屆 大 會，北

京 在 九 零 年 代 主 辦 第 50 屆 大 會，首 爾 則 在 二 零 零 零 年 代 主 辦

第 53 屆 大 會。依 循 過 往 模 式，國 際 統 計 學 會 有 意 於 二 零 一 零

年 代 在 一 個 著 名 的 亞 洲 城 市 舉 辦 大 會 ， 因 此 向 香 港 發 出 申 辦

邀 請 。  

5.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的 大 會 被 譽 為 國 際 統 計 界 的 奧 林 匹 克 大

會 。 獲 選 為 這 項 盛 會 的 主 辦 城 市 實 屬 非 常 光 榮 。 統 計 水 準 較

先 進 的 經 濟 體 系 ， 例 如 澳 洲 、 加 拿 大 、 英 國 、 美 國 和 荷 蘭 均

已 先 後 主 辦 過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的 大 會 。 在 亞 洲 的 經 濟 體 系 中 ，

中 國 、 印 度 、 日 本 、 菲 律 賓 和 南 韓 也 曾 主 辦 這 項 盛 會 。 今 次

是 香 港 首 次 接 獲 申 辦 的 邀 請 。 我 們 認 為 主 辦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第

59 屆 大 會 將 進 一 步 鞏 固 香 港 在 國 際 統 計 界 的 地 位 ， 並 可 展 示

我 們 在 統 計 方 面 的 成 就 。  

6.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的 大 會 一 般 為 期 約 十 天 ， 當 中 科 學 議 程

部 分 包 括 超 過 200 個 專 業 會 議 ， 而 社 交 議 程 部 分 則 包 括 多 項

接 待 和 遊 覽 活 動。此 外，在 會 期 前 後 通 常 也 會 舉 行 衛 星 會 議 2。 
如 果 香 港 主 辦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第 59 屆 大 會，我 們 可 以 安 排 在 本

地 院 校 及 鄰 近 的 城 市 (例 如 中 國 內 地 及 鄰 近 國 家 的 城 市 )組 織

衛 星 會 議 。 因 此 ， 籌 辦 這 項 盛 會 可 提 供 寶 貴 機 會 ， 促 進 香 港

與 亞 洲 區 內 的 官 方 統 計 機 關 、 專 業 統 計 團 體 和 大 學 的 統 計 學

系 的 合 作 。   

7. 近 年 的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大 會 每 次 都 吸 引 逾 2 000 名 人 士

出 席。根 據 我 們 概 略 的 估 計，主 辦 這 次 大 會 將 吸 引 約 2 200 名

旅 客 3來 港 ， 為 香 港 帶 來 約 2,800 萬 元 4的 旅 遊 收 益 。 除 可 取 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於柏林舉行的國際統計學會第 54 屆大會在舉行主要會議的前後共組織了七個衛星會議。其中

四個衛星會議在鄰近的國家舉行，包括愛沙尼亞、希臘、波蘭和西班牙，餘下三個會議則在德

國的其他城市舉行。於悉尼舉行的第 55 屆大會有三個衛星會議在新西蘭舉行，一個在新喀里

多尼亞舉行，另外兩個在澳洲的其他城市舉行。 
3 二零零五年在悉尼舉行的國際統計學會第 55 屆大會吸引了約 2 200 人參加。我們預期在香港

舉行的大會的參加人數最少也接近這個數目。 



- 3  - 
 

實 質 的 經 濟 收 益 外，我 們 預 期 主 辦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第 59 屆 大 會

可 提 升 香 港 的 國 際 形 象 ， 令 香 港 整 體 受 惠 。 同 時 可 提 供 上 佳

的 機 會 展 示 我 們 在 通 訊 、 待 客 和 運 輸 方 面 的 基 礎 建 設 成 就 ，

鞏 固 香 港 作 為 亞 洲 國 際 都 會 以 及 會 議 和 展 覽 之 都 的 角 色 ， 有

助 吸 引 更 多 國 際 盛 事 來 港 舉 行 ， 並 為 香 港 帶 來 其 他 商 機 。  

8. 由 於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並 非 屬 跨 政 府 的 組 織 ， 而 參 與 該 會

活 動 者 並 不 限 於 國 家 身 分 ， 香 港 可 以 本 身 的 名 義 申 辦 大 會 。

是 次 大 會 將 會 以 統 計 處 的 名 義 申 辦 ， 統 計 處 將 擔 當 大 會 主 辦

者 的 角 色 5。  

對 財 政 的 影 響  

9. 主 辦 城 市 在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的 支 援 下 負 責 策 劃 和 舉 辦 大

會 ， 包 括 承 擔 舉 辦 大 會 所 需 的 款 項 和 負 責 尋 求 商 業 機 構 贊

助 、 提 供 高 效 率 的 後 勤 支 援 以 確 保 大 會 的 活 動 順 利 進 行 、 就

籌 備 大 會 的 科 學 議 程 部 分 提 供 專 業 服 務 ， 以 及 為 大 會 安 排 宣

傳 和 推 廣 活 動 。   

10. 為 確 保 大 會 順 利 舉 行 ， 我 們 將 會 為 大 會 成 立 秘 書 處 ，

為 期 兩 年（ 即 二 零 一 一 年 至 二 零 一 三 年 ）。秘 書 處 將 由 一 名 助

理 處 長 出 掌 及 一 名 高 級 統 計 師 擔 任 副 手 （ 兩 人 皆 會 由 統 計 處

內 部 調 任 ），並 由 六 名 專 業 和 行 政 人 員 組 成 專 責 小 組 支 援。我

們 預 計 在 會 議 舉 行 的 十 天 期 間，亦 會 聘 請 約 70 名 臨 時 文 職 人

員 協 助 場 務 工 作 。  

11. 在 現 時 初 步 階 段，我 們 尚 未 與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展 開 有 關 財

政 負 擔 的 討 論 。 我 們 根 據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以 往 數 屆 大 會 的 經 驗

概 略 估 計 ， 香 港 主 辦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第 59 屆 大 會 的 開 支 約 為

2,500 萬 港 元 （ 以 二 零 零 五 年 的 價 格 水 平 計 算 ）。 該 筆 開 支 將

會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∕ 二 零 一 二 年 至 二 零 一 三 年 ∕ 二 零 一 四 年 間

使 用 。 扣 除 預 期 從 註 冊 費 和 贊 助 所 得 的 收 入 ， 主 辦 是 次 大 會

的 開 支 淨 額 約 為 1,700 萬 港 元，當 中 已 包 括 第 十 段 所 述 的 額 外

人 力 的 員 工 開 支 。 所 需 的 款 項 將 會 從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根據香港旅遊發展局編製的二零零五年留宿旅客每日的消費金額（1,274 元）作估計。 
5  二零零五年在悉尼舉行的國際統計學會第 55 屆大會是由澳洲統計局申辦，並由該局的局長出

任大會總籌備委員會的主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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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經 營 開 支 封 套 撥 款 支 付 。 主 要 項 目 的 收 支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。  

請 財 務 委 員 會 考 慮  

12.  按 照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的 議 程 ， 我 們 將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二 月

前 正 式 向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申 辦 第 59 屆 大 會。在 此 之 前，我 們 將

會 徵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原 則 上 批 准 列 於 附 件 的 粗 略 財 政 開 支 。 我

們 預 計 將 在 二 零 零 七 年 年 中 接 到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理 事 會 的 初 步

入 選 通 知 ， 並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取 得 該 理 事 會 的 正 式 批 准 通 知 。

假 如 我 們 的 申 辦 獲 批 准 ， 我 們 會 與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再 商 討 主 辦

者 須 履 行 的 承 擔 ， 並 編 製 一 份 更 詳 細 的 開 支 預 算 。 待 落 實 有

關 細 節 後 ， 我 們 大 約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∕ 二 零 一 零 年 間 另 行 提 交

文 件 ， 呈 請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所 需 的 實 際 財 政 承 擔 。  

13.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第 59 屆 大 會 涉 及 本 地 及 海 外 統 計 從 業 員

進 行 一 連 串 會 議 ， 就 彼 此 關 心 的 統 計 事 項 作 專 業 的 交 流 。 我

們 將 特 別 向 亞 洲 區 內 各 官 方 統 計 機 關 、 專 業 統 計 團 體 和 大 學

的 統 計 學 系 宣 傳 這 項 盛 會 ， 呼 籲 他 們 支 持 及 積 極 參 與 這 項 有

意 義 的 活 動 。  

 

政府統計處／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
二零零六年十一月



附件 
 

主 辦 二 零 一 三 年 國 際 統 計 學 會 第 五 十 九 屆 大 會  
對 財 政 影 響 的 初 步 預 算  

預 算 開 支  百 萬 港 元  

1. 租 用 和 布 置 場 地、技 術 服 務 及 一 般 籌 辦 開 支  8.0 

2. 宣傳和 推 廣  4.5 

3. 社 交 接 待  4.0 

4. 向 國 際 統計學 會 提 供 資 助  1.0 

5. 員 工 開 支  4.5 

 小 計  22.0 

應 急 費 用  3.0 

 開 支 總 額  25.0 
 
 

預 算 收 入    百 萬 港 元  

1. 註 冊 費 1  7.0 

2. 贊 助 2  1.0 

 總 收 入  8.0 

  

估計開支淨額 17.0 

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指約 2 200 名與會者繳付的註冊費，數額乃參考在悉尼舉行的國際統計學會第 55 屆大會的經驗作估

計。 
2  指本地商業機構提供的贊助金額，數額乃參考過往國際統計學會大會的經驗作估計。  


